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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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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文件

国办发[2005]4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第二批中央企业 

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按照国务院部署，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东风汽车公司从2004年3月开始进行中央企

业分离办社会职能试点工作，目前试点工作进展顺利。为进一步推进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切实减轻企业办社会

负担，经国务院同意，现将开展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从2005年1月1日起，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等74家中央企业（名单附后）所属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学（以下简

称中小学）和公安、检察、法院（以下简称公检法）等职能单位，一次性全部分离并按属地原则移交所在地（市）或

县级人民政府管理，具体移交级次，由有关中央企业与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商定。

　　企业医院、市政机构、消防机构、社区机构、生活服务单位等分离问题，由企业与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协

商确定，鼓励企业办社会机构通过市场化改革进行分离。

　　二、移交地方管理的中小学、公检法机构，按照“移交资产无偿划转”的原则，以2003年企业财务决算数为依

据，实行成建制移交。移交前已发生的债务仍由原企业承担。

　　三、移交人员以2003年12月31日的在职人数为依据，对其中具有相应职（执）业资格的人员，在核定的编制范围

内，经地方人民政府审定后纳入移交范围。中小学离退休教师和2004年新增人员中符合条件的，一并纳入移交范围。

移交中涉及的机构编制等事宜，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四、移交地方管理的中小学、公检法以及中小学离退休教师所需经费补助，在2005-2007年3月过渡期内，由企业

和中央财政共同承担，从2008年起，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具体办法如下：

　　（一）过渡期内企业承担比例，区别企业实际承担能力分别确定，即2001-2003年年均利润总额在10亿元以上的，

承担40%；年均利润总额在1-10亿元的承担20%；年均利润总额在1亿元以下的承担10%；亏损企业不承担。各企业具体

承担比例由财政部根据近3年企业财务决算核定。

　　（二）原则上按照2003年企业实际支出的日常经费补助（扣除企业收到的教育费附加返还）核定补助基数。过渡

期内，企业按核定的基数和承担比例计算补助数额，逐年及时拨付有关地方财政部门；中央财政按相应承担的比例计

算补助数额，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拨付给有关地方财政。过渡期结束后，由中央财政按核定基数全额划转地方财

政。

　　（三）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完成后，中央财政相应调整有关企业税收返还政策，核减所得税返还数额。

　　五、企业办中小学、公检法以及中小学离退休教师移交地方管理后，人员工资标准和离退休教师养老金低于当地

人民政府规定同类人员标准的，按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执行，所需资金一并纳入补助基数。

　　六、移交机构的资产、财务、劳动工资、社会保险、人事关系的划转，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有关中央企业商地

方人民政府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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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铁道部所属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继续进行。铁道部与各地人民政府应共同遵守已签署的协议规定，切实

履行各自的职责。

　　八、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涉及的企业多，情况复杂，工作难度大，各有关省（区、市）人民政府

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积极配合，确保顺利完成移交工作。财政部、国资委要会同教育部、公安

部、高法院、高检院、劳动保障部、人事部、中央编办等有关部门，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加强对第二批中央

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跟踪、指导，协调地方人民政府和企业，做好移交机构的交接工作。各有关中央企业要分

别与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精心组织，周密安排，逐省（区、市）落实。在交接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财

经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各有关省（区、市）、部门和单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政治，顾大

局，确保移交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

　　附件：第二批实施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中央企业名单

国务院办公厅

二00五年一月十四日

附件：

第二批实施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中央企业名单

　　1、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2、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3、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5、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

　　6、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

　　7、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8、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9、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10、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11、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12、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13、国家电网公司

　　14、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5、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16、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17、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18、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19、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20、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21、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23、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24、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25、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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